
  

大连理工大学因公临时出国（境）管理办法 

 

第一条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，加强全校因公临时出

国（境）工作规范管理,根据教育部的有关文件精神，特制定本办

法。 

第二条 出访团组实行计划审批管理。全校各部门、各单位应

科学制订年度因公临时出国（境）计划，认真履行因公临时出国

（境）计划报批制度，严格控制因公临时出国（境）团组人数、

国家数和在外停留天数，正确执行限量管理规定。因公临时出国

（境）应当坚持因事定人的原则，不得因人找事，不得安排照顾

性和无实质内容的一般性出访，不得安排考察性出访。 

   第三条 校领导因公临时出访计划由国际合作与交流处统筹

制定。每年年初由国际合作与交流处确定我校对外交流与合作重

要任务事项，经主管校领导审核后在校长办公会上根据工作需要

和人员分工进行讨论，确定校领导因公临时出国（境）计划与人

选建议。原则上不安排计划外团组出访。校党委书记、校长年度

出访计划应在每年年初由国际合作与交流处上报教育部；每次出

访前由国际合作与交流处按有关程序上报教育部办理出国（境）

任务批件。不同校领导原则上不得同团组出访，也不得 6 个月内

分别率团出访同一国家或地区。 

第四条 实行因公临时出国（境）信息公开与共享。除依照法

律法规和有关规定需要保密的内容和事项外，校领导出访计划应

事先在机关党委网站上公示。公示期限原则上不少于 5个工作日，

公示内容包括团组全体人员的姓名、单位和职务，出访国家、任



务、日程安排、往返航线、邀请函、邀请单位情况介绍，经费来

源和预算等。校领导出访团组归国后，应在 1 个月内在机关党委

网站公布团组执行情况和出访报告等。 

   第五条 严格控制出访团组人数、国家和在外停留天数。校党

委书记、校长出访团组不超过 6人，其他校领导团组人数不超过 5

人。严禁通过组织“团外团”或拆分团组、分别报批等方式在代

表团正式名单外安排无关人员随行。 

第六条 严格执行因公临时出国（境）提前申报制度，不接受

事后补报申请。出国（境）前未申报者，归国后将不予以报销出

国（境）费用。因公临时出国（境）应提前两个月申报。 

第七条 在校教职工因公出国（境）必须持因公证件，不得持

因私证件，否则将不予以报销出国（境）费用。 

第八条 严格按审批天数、人数、行程执行出访任务。与出访

任务无关的家属不得同行。 

第九条 离退休人员原则上不再因公派出。对确因工作需要因

公临时出国（境）的离退休人员，可酌情批准其出国（境）执行

公务，但需要提交医院出具健康体检合格证明及家属同意函。 

   第十条 出访须有外方业务对口部门或相应级别人员邀请，邀

请单位和邀请人应与出访人员职级身份相称。不得接受海外华侨

华人和外国驻华机构邀请，严禁通过中介机构联系或出具邀请函。 

   第十一条 每次出访不超过 3个国家和地区（含经停国家和地

区，不出机场的除外，下同。），在外停留不超过 10 天（含离抵境

当天，下同。），出访 2 国不超过 8 天，出访 1 国不超过 5 天。赴

拉美、非洲的团组，出访 2国不超过 9天，出访 1 国不超过 6天。

纯学术访问可适当放宽出访天数。 



第十二条 加强因公临时出国（境）经费的预算管理，严格控

制因公临时出国（境）经费总额，各部门、各单位应科学合理地

安排因公临时出国（境）经费预算。加强预算硬约束，认真贯彻

落实厉行节约的要求，在核定的年度因公临时出国（境）经费预

算内，务实高效、精简节约地安排因公临时出国（境）活动，不

得超预算或无预算安排出访团组。 

第十三条 因公临时出国（境）经费管理办法按学校有关财务

规定执行。 

第十四条 本办法由国际合作与交流处负责解释，自 2014年 6

月 4 日起执行。 
 


